研究生请假申请表
	申请人姓名
	
	请假年度
	
	原籍所在地
	

	此次请假（探亲假、事假、病假）
	前往目的地
	

	天数
	
	起止日期
	

	假期联系地址（或电话）：

	指导教师意见
	
	人事教育处审批意见
	

	销   假   时   记   载

	日  期
	实际请假天数
	经办人签字

	年 月 日
	
	

	说   明

（一）、探亲假20天，路途天数另算。

（二）、请探亲、事假、长期病假前必须先填此表，经指导老师签署意见后，交人事教育处。审批同意后，才能实施，假期结束后应到人事教育处报到销假。

（三）、擅自超过假期者，按旷课处理。


